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
（问题二十六）整改任务验收公示
我县负责的2023年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（问题二十六）已整改完成，并通过核查验收。按照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》关于验收销号的要求，现将该项任务整改情况公示如下：
一、整改任务
 河道河岸乱堆乱倒问题突出。屈产河石楼县灵泉镇东卫村段河道及沿岸存在堆存的垃圾。
二、整改措施
开展河道环境整治专项行动，集中整治河道、河道沿岸及周边垃圾乱堆乱倒等问题，确保河道环境得到有效改善。
3、 整改完成情况
接山西省环保督察通报东卫村委河道内存在垃圾乱扔乱放的现象后，石楼县东卫村委高度重视，于2023年10月21日，召开东卫村河道、河岸乱堆乱倒问题全面根除治理安排会议，会议安排由东卫村村民队长张秀红全面负责开展清理行动，出动人员15人，机械一辆，清理垃圾六车12吨。同时村委在河道管理方面进一步制定相关措施，明确相关责任人负责河道卫生，确保不会出现此类事件，建立了长效机制，常态化监管。
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间
（2026年 1 月 16 日至2026年1 月25 日，共10天）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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